
实习大学生酒驾被查 嘱咐交警别告诉爸爸

无证醉驾出事故
哥哥仗义来“顶包”

无证醉酒驾驶酿成了交通事故，本已成
大错，竟然还找亲兄弟为自己“顶包”，实在
是不应该。

案件发生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 22 时 21
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阿荣旗大队
事故中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转警称，在兴安
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请求交警出警处理。

接警后，事故中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民警只见到了报案人，自称是该交通事故中
轻型栏板货车的驾驶人，两名受伤的乘车人
已被送往医院。民警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在
方向盘和左边出风口都存在喷射状血迹，但
报案人称自己并没有受伤，还说血迹是后方
乘车人留下的。民警怀疑其可能是顶替者。

民警查看监控视频后发现，肇事车辆于
当日16时离开家中，并不是报案人所称的20
时。于是立刻通知事故中队备勤民警赶往
医院进行询问，发现两位乘车人属于醉酒状
态，当即在医院对其进行血液提取。

次日上午，涉案人员到交警部门接受询
问。在铁证面前，驾驶人崔某某如实供述了
自己无证酒驾，发生事故后怕受到法律的严
惩，找哥哥顶替的违法事实。报案人也承认
了自己提供的是虚假证言。经司法鉴定中
心 检 验 ，崔 某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的 含 量 为
102.81mg/100ml，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六十条第（二）项，对报案人处以行政
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一）项及第二款、《内蒙古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对驾驶人崔某某
处以罚款 2000 元并处 15 日拘留的行政处
罚。目前，案件已移交到检察院进行处理。

交警提示：喝酒助兴在所难免，应当提
前安排，切忌抱有侥幸心理喝完酒还驾车上
路，更何况还是无证驾驶。此外，切勿帮亲
戚朋友“顶包”，逃避责罚，一时的“讲义气”，
终将害人害己。 （孙洋）

受伤拄拐还醉驾
不顾安危被查获

1月10日，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库伦
旗大队民警在夜查时，查获一起醉酒驾驶二
轮摩托车案件。该驾驶人竟然右脚受伤拄
着双拐，这胆可不是一般的大。

当晚9时20分，民警在养畜牧路与文明
街交汇处设卡开展夜间酒醉驾查处行动。
当一辆黑色二轮摩托车途经执勤点时，民警
发现该车驾驶人座位上夹了一副拐杖，本想
劝导该车驾驶人不要带病骑乘，结果在询问
时，却发现该车驾驶人神情恍惚，口齿不清，
身上有浓浓的酒味。民警随后对该驾驶人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152mg/100ml，
又到医疗机构进行血液检测，数值显示为
153.5mg/100ml，该驾驶人已构成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

据该驾驶人交代，自己平时就爱喝几
杯，前几天就因为喝酒下楼滑了一跤，导致
右腿骨裂只能拄拐。这次出门是因为伤势
略有好转，于是跟朋友小酌几杯，没想到被
交警抓个正着。目前，案件已移交执法办案
中心进一步办理。

交警提示：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
行为，对社会危害性极大，为了您和他人的
生命安全，请做到开车不喝酒。

（申丹 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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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不开车，是群众最为熟悉的交通安
全常识，但是总有人对此置若罔闻。1 月 5
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国道大队查获了
一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大学生。

1月5日夜间，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国
道大队在辖区团结大街开展夜查行动时，一
辆小车在驶入检查点附近时突然停了车，经
验丰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这辆车有问题，于
是赶紧上前查看。当车窗摇下来的时候，一

张年轻的脸庞出现在交警面前，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股酒气。民警立即对驾驶人进行呼气
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 37mg/
100ml，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民警了解到，驾驶
人刘某某今年 22 岁，是某大学的在校学生，
目前在一家企业实习。当天晚上，刘某某与
实习单位的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喝了点酒，返
回单位后感觉口渴，于是再次驾驶车辆去买

雪糕，没想到在返回的途中被交警查获。
在询问过程中，刘某某一再称自己驾驶

的车辆是跟朋友借的，可当办案民警拨通了
这位朋友的电话后，其表示并没有这回事，刘
某某这才承认车是自己父亲的。因为担心交
警把自己酒驾的事情告诉家长，才没有说实
话。交警对刘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刘某某
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一定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再也不会酒后驾车了。

随后，公安交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
规定，对刘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暂扣 6
个月的处罚。

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朋友一定要守牢
酒后不驾车的底线，不要藐视法律，否则只能
自食苦果。

（曹俊鑫）

闯红灯“一时爽” 被撞时“遭了殃”

开车上路通过十字路口时，应根据红
绿灯信号指示通行，这是每位驾驶人都烂
熟于心的交通法规。然而，有人就是明知
故犯。

“我就是着急，想着没什么车，脑子一
热直接闯了过去，没想到自己反而被撞
伤。”事故发生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潘某
某告诉交警。

1 月 3 日 9 时 10 分，在阿拉善盟阿左
旗巴彦浩特镇雅布赖路与安德街交汇路
口处，潘某某骑着二轮电动自行车（未佩

戴安全头盔）由南向北闯红灯横过斑马线
时，与李某驾驶由北向南左转正常行驶的
小型汽车发生碰撞，经阿拉善盟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认定，事故造成二轮电动自行
车骑行人员潘某某头部及身体多处部位
挫伤、两车均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由于早晨光线太强，根本没有看到
横穿马路的电动自行车。”机动车驾驶人
李某向民警解释道。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
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
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
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
通的原则下通行。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
潘某某没有按照规定行驶，是造成此次
事故的主要原因。

交警提示：红灯可以再等，生命不可
重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以此为鉴，自觉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切勿心存侥幸。

（屈惠玲 陈多姿）

无证驾车上路 被查遭受处罚

1月16日，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奈曼
旗大队得胜中队民警在国道111线东明镇路
段巡逻防控时，发现一辆未悬挂号牌的灰色
捷达车，执勤民警当即拦停该车进行检查，
当要求驾驶人薛某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时，薛
某非常淡定地说道“我没有驾驶证，刚考完
科目一。车是新买的，有临时牌照。”民警询
问其为什么刚考完科目一就开车上路时，薛

某称想去超市给孩子买点吃的，因为天气冷
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出行，没想到碰见交
警。

奈曼旗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对薛某未取
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
款2000元的处罚。

交警提示：无证驾驶危害极大，无证驾

驶的人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缺乏相关驾驶
经验和技术，若上道路行驶，遇到突发事件
难以自控，不仅给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
全造成威胁，还会给其他人的生命造成威
胁。为了他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请广大驾
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持证”上路，
安全文明出行。

（申丹 梁圆圆）

“醉酒”碰上“饮酒” 受伤受损受罚

酒驾是一条“高压线”，是每位驾驶人不
该触碰的“雷区”。但仍有驾驶人我行我素，
把酒后驾驶的危害抛之脑后，最终酿成悲
剧。近日，乌海市海南区就发生了一起“醉
驾”碰撞“酒驾”的交通事故。

为进一步稳定辖区冬季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深化“百日攻坚”和“冬季行动”，2023
年 12 月 22 日零时，王某某驾驶轻型栏板货
车与赵某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海南
区发生了碰撞，赵某某在事故中受伤、两车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之所以发生交通事
故，是因为当事双方全都喝了酒，一个为醉
驾，一个为酒驾。

事故发生后，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接
到报警电话的事故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
王某某在驾驶位上睡着了，身上散发出浓郁

的酒气。王某某被叫醒后对交警说，事故发
生后，重型半挂牵引车司机赵某某给他的车
队长打完电话后就不见了。随后，民警将王
某某带至医院进行血液酒精检测，检测报告
显示，王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03.905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民警又迅速联系上赵某某，赵某某向交
警讲述，事故发生后，自己先联系了车队长，
车队长了解情况后及时报了警。随后，感觉
胸口有点难受，就让朋友带自己去了医院。
民警马上赶赴医院，并对赵某某进行血液酒
精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赵某某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41.071mg/100ml，属于饮酒驾驶。

当事人王某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王
某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采取了
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办理中。

当事人赵某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三款、《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赵某某饮酒后驾
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交警对其处以行
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的处
罚。

交警提示：“生命无价、酒后禁驾”。 当
您举起酒杯的时候，就请您放下手中的车钥
匙，端起酒杯的手，绝不握方向盘。

（雍飞）


